
頁數 增補資料 

6-5 擬答： 

(二)1.(1)實務採否定說，認為人民若選擇依國賠法請求，應依國賠法程

序，若選擇依行訴法請求，自僅依行訴法規定之程序辦理即可，行

訴法第7條既未準用國賠法規定，自不以踐行協議程序為必要，況

且，人民經異議、訴願程序後仍提起行政訴訟，即便再踐行協議程

序，機關亦將認為處分無違法而拒絕賠償，故已無實益2。 

 


